供水设施及管网抢修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四十四条：供水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城镇供水设施维护制度，定期检查、维修供水设施，保障供水设施安全运行。第四十六条：建设工程施工影响城镇公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开工前，向供水单位查明建设范围内的城镇公共供水设施情况；影响城镇公共供水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与供水单位商定安全保护措施，并负责实施。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在施工中造成城镇公共供水设施损坏的，由供水单位组织抢修，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承担；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管线管理所。
三、服务对象
蚌埠市辖区内所有居民用户、企事业单位等用水主体。
四、申请条件
蚌埠市辖区内市政供水管道及附属设施。
五、申报材料
1.报修地址；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3.故障情况描述。
六、服务流程
1.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供水管网出现故障时立即处置；
2.抢修完成恢复供水后反馈结果。
七、办理时限
供水管道发生漏水，1小时内赶到现场止水，DN200mm以下管道，24小时内修复供水；DN300mm以上管道（含DN300mm管），48小时内修复供水；特殊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方案实施。
八、是否收费
否。
九、咨询电话
0552-4021790
水费催缴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常态化工作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营业管理所。
三、服务对象
全市用水户。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先用水，后付费。水费出账后，微信、支付宝、水务客服热线4029111、各营业厅均可查询。有未结水费的，水务通过电话催缴，张贴水费催交通知书、每月下旬发送短信提醒（免费）等方式。
七、办理时限
常态工作。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客服热线：0552-4029111；
监督投诉：0552-4029111。
用水性质变更办理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常态化工作。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营业管理所。
三、服务对象
全市用水户。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用户提出申请，水务现场核实，根据实际用水用途进行变更；水务工作人员在现场发现用户用水用途明显发生变更的。
七、办理时限
3个工作日。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九、咨询电话
客服热线：0552-4029111；
监督投诉：0552-4029111。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维护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十七条：新建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应当移交供水单位管理和维护。已建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计划，采取措施，限期移交，由供水单位负责管理和维护。二次供水设施不符合国家和省二次供水标准、规范的，需整改验收合格后方可移交。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二次供水设施，按照自愿原则，可以移交给供水单位管理和维护。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二次供水管理中心。
三、服务对象
全市二次加压用户。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对已移交管理的泵房，每两个月完成一次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维护工作，对二次供水设施现场环境、运行机组、配电设施、管道设施等相关设施设备开展检查维护工作。
七、办理时限
常态工作。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九、咨询电话
0552-4029111。
城市市政、园林、环卫、消防用水办理
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常态化工作
二、承办机构
[bookmark: _GoBack]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稽查室。
三、服务对象
市区范围内各类无表计量需要申请启用消防栓取水的用户。
四、申请条件
市区范围内各类无表计量需要申请启用消防栓取水的用户。
五、申报材料
无表用水用户需提前申请报备并做《无表用水处理协议》的相关登记。
六、服务流程
1.申请：
需无表用水用户提前申请，并提供详细用水信息。
2.受理：
用户进行《无表用水处理协议》的相关登记。
3.核准：
经稽查部门去现场实地核准实际用水量，确认后发放《用户须知》后方可使用。
七、办理时限
1-3个工作日。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关于调整我市市区城市供水价格的通知》（蚌发改价管〔2016〕129号）；《关于调整蚌埠市城区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蚌发改价管〔2016〕448号）。
九、咨询电话
0552-4029111。
维修网点便民服务信息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供水单位应当按照城镇供水服务标准，设置经营、维修服务网点，公布水质、水价和维修服务的标准、期限及收费等相关信息，接受公众监督。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管线管理所。
三、服务对象
蚌埠市辖区内所有居民用户、企事业单位等用水主体。
四、申请条件
蚌埠市辖区内所有居民用户、企事业单位等用水主体。
五、申报材料
无需材料（仅咨询）。
六、服务流程
供水抢修电话24小时保持畅通，及时接听用户报修诉求并详细记录。
七、办理时限
即时答复。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2-4021790。
抄表收费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供水单位应当按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城镇供水价格收取水费，并使用统一的收费凭证。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营业管理所。
三、服务对象
全市用水户。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居民1户1表3月抄表1次，非居民1月1抄，极小水量表可申请2月1抄。抄表进机次日出账，用户即可通过营业厅、微信、支付宝、网银等多种形式交费。
七、办理时限
按期。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关于调整我市市区城市供水价格的通知》（蚌发改价管〔2016〕129号）；《关于调整蚌埠市城区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蚌发改价管〔2016〕448号）。
九、咨询电话
客服热线：0552-4029111；。
监督投诉：0552-4029111
用水量、水费交纳情况、用水性质、抄表
收费时间相关查询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常态化工作。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营业管理所。
三、服务对象
全市用水户。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水务客服热线4029111、水务各营业厅均可查询。
七、办理时限
即时。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客服热线：0552-4029111；
监督投诉：0552-4029111。
拆表销户办理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常态化工作。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营业管理所。
三、服务对象
全市用水户。
四、申请条件
结清欠费。
五、申报材料
拆迁文件、权属文件、身份证明。
六、服务流程
用户至属地水务营业厅出示拆迁文件、权属文件、身份证明，结清已出账欠费。用户可在办理同时预存水费，领取销户回执单，待拆除水表上未结水量出账后，择日退、补差额。用户不办理预存的，可在拆除水表上未结水量出账后，结清欠费后领取销户回执单。皖事通可网上申请。
七、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客服热线：0552-4029111；
监督投诉：0552-4029111。
水质检测结果公布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6号）第十一条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履行以下义务：（七）按照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的要求公布有关水质信息。
2.《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城镇供水水质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供水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按照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和省有关规定，对原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等进行水质检测，定期向市、县人民政府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检测结果。
3.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建城函【2025】197号文《关于规范城市公共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二、严格全流程水质监测 （二）严格落实检测项目和频次要求。城市供水单位应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6)和《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明确的供水水质检测项目、检测频率和标准方法等要求，定期检测原水、出厂水、管网水的水质(详见附件2)，定期向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如实报告供水水质检测数据并公布有关水质信息，接受公众关于城市供水水质信息的查询(详见附件3)。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水质检测中心。
三、服务对象
蚌埠市民。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水质检测中心主动统计出厂水日检、常规月检、半年检全项及半月管网末梢点监测信息数据，主动公布水质信息。
七、办理时限
按文件要求发布：
1.次周公布上周出厂水日检指标；
2.次月上旬公布上月出厂水常规月检指标；
3.当年7月、次年1月上旬公布出厂水半年检全项检测指标；
4.当月20日、次月5日前公布管网末梢点半月检管网七项指标。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九、咨询电话
0552-4020313。
代收污水处理费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建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19号）明确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应按照“污染付费、公平负担、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综合考虑本地区水污染防治形势和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要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的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2016年底前，设市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0.95元，非居民不低于1.4元。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营业管理所。
三、服务对象
全市用水户。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跟随水费同步催缴、收取。
七、办理时限
常态工作。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关于调整蚌埠市城区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蚌发改价管〔2016〕448号）。
九、咨询电话
客服热线：0552-4029111；
监督投诉：0552-4029111。
用户接水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十五条：新建居民住宅应当按照一户一表、水表出户、计量到户的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已建居民住宅遵循自愿原则进行水表出户改造，实行一户一表、计量到户。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清泉水技术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三、服务对象
蚌埠市辖区供水可覆盖范围内申请新装、增(减)容用水的个人及企事业单位用户。
四、申请条件
蚌埠中环水务服务用户
五、申报材料
用户在线填写或电话告知基本信息后即可零材料受理。
六、服务流程
用户申请、装表接入。
七、办理时限
2天(不包含外线工程规划及施工许可等行政审批、用户内部工程施工、用户原因等时长)。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2018版《安徽省建设工程计价定额》、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修订版。
九、咨询电话
0552-4029111。
用户更名办理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常态化工作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营业管理所。
三、服务对象
全市用水户。
四、申请条件
结清欠费。
五、申报材料
权属文件、身份证明；居民1户1表也可凭双方身份证。
六、服务流程
用户至属地水务营业厅出示权属文件、身份证明；居民1户1表也可凭双方身份证。水司核对无误，查询无欠费后，即时办理过户。
皖事通可网上办理。
不动产中心可办理联动过户。
七、办理时限
2个工作日。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客服热线：0552-4029111；
监督投诉：0552-4029111。
停止供水、降压供水通知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三十三条：供水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供水水压标准，保持不间断供水，或者按照供用水合同分时段供水。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确需停止供水或者降压供水的，经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供水单位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在停止供水或者降压供水的区域内公告；因发生灾害或者紧急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供水单位应当在抢修的同时，在停止供水或者降压供水的区域内公告，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并报告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影响消防灭火的，应当同时报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连续超过二十四小时不能正常供水的，供水单位应当向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应急供水措施，保证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的需要。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三、服务对象
供水范围居民用户、非居民用户（企事业单位、商业体等）。
四、申请条件
1.计划性管网检修、改造；
2.突发供水故障需临时降压、停水。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供水公司制定提供停水、降压方案；
2.通知蚌埠中环水务官网等渠道提前通知用户；
3.故障处理后及时告知恢复供水时间。
七、办理时限
计划性停水：提前24小时通知；
突发故障：即时通知。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2-4029111、0552-4021790。
供水24小时服务热线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供水单位应当设立服务专线，受理用户的查询、投诉，及时答复、处理用户反映的用水问题。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三、服务对象
供水范围内所有用户以及相关咨询、求助、投诉的单位或个人。
四、申请条件
供水范围内所有用户以及相关咨询、求助、投诉、建议等需求。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用户拨打热线电话--客服中心受理；
2.咨询类即时解答；报修、投诉类派单至相关部门；
3.处理完毕后客服中心回访闭环。
七、办理时限
咨询类：即时办结；
报修类：一般故障24小时内处理。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2-4029111。
水表出户改造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已建居民住宅遵循自愿原则进行水表出户改造，实现一户一表、计量到户。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清泉水技术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三、服务对象
蚌埠市辖区内非一户一表居民户。
四、申请条件
蚌埠中环水务服务用户。
五、申报材料
用户在线填写或电话告知基本信息后即可零材料受理。
六、服务流程
用户申请、装表接入。
七、办理时限
2天(不包含用户内部工程施工、用户原因等时长)。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关于降低我市市区自来水户表改造费用的通知》蚌发改价管[2016]130号。
九、咨询电话
0552-4029111。
二次供水设施消毒及水质检测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保证二次供水设施完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根据季节变化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每季度至少对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一次，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
2.《GB17051-2025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8.1.2、8.1.3：管理维护制度和专(兼)职管水人员名单及工作职责、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或卫生学评价报告、水箱(池)清洗和消毒记录、水质检测档案、水箱(池)巡查记录、消毒设备的使用维护记录、管水人员的健康检查等内容。8.3.1：运营单位在正常运营期间应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出水进行水质检测,每年不应少于1次。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二次供水管理中心。
三、服务对象
全市二次加压用户。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每季度至少对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一次，并对二次供水设施出水进行水质检测，现场张贴管理维护制度、涉及饮用水卫生的卫生许可证、水箱清洗消毒记录及水质检测报告、管水人员的健康证等。
七、办理时限
按文件要求进行。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九、咨询电话
监督投诉电话：0552-4029111。
水价信息公布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供水单位应当按照城镇供水服务标准，设置经营、维修服务网点，公布水质、水价和维修服务的标准、期限及收费等相关信息，接受公众监督。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供水、供气、供热等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的通知》（建城规〔2021〕4号 ）第八条第二款：城市供水行业应在职责范围内主动公开供水销售价格，维修及相关服务价格标准，有关收费依据等相关信息。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三、服务对象
全市用水户。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按照政府定价、分类管理的原则，公司官网常态公布蚌埠市城区供水价格表。
七、办理时限
常态工作。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九、咨询电话
0552-4015821。
结算水表校验代办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三十四条：供水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为用户安装结算水表。结算水表应当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按照国家规定的周期进行检定。经检定不合格的，应当予以更换。用户对结算水表计量有异议的，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校验，水表误差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供水单位应当负责更换水表，支付检验费，并退还多收取的水费；水表误差率不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检验费由用户承担。
二、承办机构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诚信公司。
三、服务对象
蚌埠市企业、群众。
四、申请条件
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的水表检定或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内部管理的水表检定。
五、申报材料
《水表检定申请表》。
六、服务流程
1、用户在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各营业分所填写《水表检定申请表》，并在抄表员陪同下到诚信公司办理水表检定相关手续。
2、待检定水表需经诚信公司经理签字确认后方可进行检定，任何人不得私自接收、检定水表。
3、诚信公司接收待检定水表后，7个工作日内出具水表检定报告，并告知用户。
4、要求检定的水表的拆、装及水费的收缴由营业所负责，诚信公司只负责水表的检定，以及检定结果的告知工作。
七、办理时限
7个工作日。
八、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九、咨询电话
0552-4926122；
监督投诉电话：0552-2079537。
